
山东省淄博电梯维保-山东省淄博电梯保养-滨州奥菱电梯维修

产品名称 山东省淄博电梯维保-山东省淄博电梯保养-
滨州奥菱电梯维修

公司名称 滨州奥菱电梯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滨州市邹平县城南醴泉四路星河上城1号楼1-801

联系电话 18265759888 15953361985

产品详情

滨州奥菱电梯有限公司

公司主营：电梯保养、电梯维修、电梯钢结构、旧楼加装电梯、老小区电梯改造、电梯销售、老旧小区
外加电梯、杂物电梯销售、传菜电梯销售、加装别墅电梯、挂电梯、外装电梯、电梯门套制作、电梯门
套安装、电梯厂家。

 

山东省淄博电梯维保-山东省淄博电梯保养-滨州奥菱电梯维修

电梯致人损害案件中赔偿责任主体及受害人特殊体质能否作为侵权损害结果形成的原因力如何认定问题
。一、电梯致人损害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一千
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
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
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因此，在电梯坠落致人损害案件中，受害人只需要
证明存在电梯坠落之事实，且因此受到损害，就应当推定电梯的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存在过错，受
害人即可要求电梯的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电梯的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应当举证
证实自身对电梯坠落之事故不存在过错作为免责事由，若电梯的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
没有过错的，则推定其对电梯造成的损害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上，电梯坠落造成的侵权行
为系特殊侵权情形，对于过错的举证责任采取倒置规则。二、电梯致人损害赔偿主体电梯运营是“分段
式”的，一般会涉及生产厂家、管理单位、维保单位、使用者等多个主体，往往会造成责任链条不清晰
，更需要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合力负责才能得以保障电梯安全。事故发生后，应当根据具体案情确定由
责任单位单独或者各单位之间依据过错程度按比例承担赔偿责任。1、生产厂家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根
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三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
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
。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电梯作为特种设备，电梯生



产厂家对电梯安全性能负责。因此发生电梯事故致人损害，若因电梯自身存在产品质量方面的缺陷或者
瑕疵，那么电梯生产厂家应当承担侵权责任。2、物业公司与维保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五十三条规定了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
损害的责任承担主体，即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
人。具体到因电梯坠落引发的侵权案件中，小区全体业主作为小区电梯的共有人，委托物业公司对电梯
进行管理，物业公司一般会委托第三方维保单位对电梯进行维护保养。发生电梯事故后，受害人在自身
受到伤害起诉至法院时，一般会将物业公司及维保单位列为共同被告。首先，根据《民法典》第九百四
十二条，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
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
。因此，物业公司对自己小区内的电梯负有安全维护义务，对小区业主也有安全保障义务。若未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应当对受害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
十五条，电梯的维护保养单位应当在维护保养中严格执行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保证其维护保养的电梯
的安全性能，并负责落实现场安全防护措施，保证施工安全。电梯的维护保养单位应当对其维护保养的
电梯的安全性能负责；接到故障通知后，应当立即赶赴现场，并采取必要的应急救援措施。若因为电梯
维保工作不到位，未能在电梯的日程运行中尽到对电梯的维修、日常运行维护等义务；在电梯发生故障
后，未采取必要的应急救援措施，维保单位亦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此，发生电梯致人损害事故
后，一般而言物业公司与维保单位都要对受害人承担侵权责任。若物业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需要
承担侵权责任；若维保单位对电梯维护保养不当，维保单位同样构成侵权。在审理该类案件需根据具体
案情，并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分清内部责任之后，进而确认赔偿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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